附表三
國有公用土地改良物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申報清冊

	編號
	
	
	

	財產名稱
	
	
	

	數量
	
	
	

	單位
	
	
	

	基

地

坐

落
	直轄市、縣市
	
	
	

	
	鄉鎮市區
	
	
	

	
	段/小段
	
	
	

	
	地號
	
	
	

	取得來源
	□接管

□其他
	□買賣　□第一次登記
（請敘明）
	□接管

□其他
	□買賣　□第一次登記
（請敘明）
	□接管

□其他
	□買賣　□第一次登記
（請敘明）

	取得日期
	
	
	

	使

用

現

況
	使用情形或
使用關係
	□空置

□被占用
	□出租　　□借用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
	□空置

□被占用
	□出租　　□借用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
	□空置

□被占用
	□出租　　□借用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

	
	使用時間
	
	
	

	
	使用人姓名
	
	
	

	被占用處理情形

（檢附相關資料，可複選）
	□通知占用機關辦理撥用

□追收使用補償金

□訴訟排除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
	□通知占用機關辦理撥用

□追收使用補償金

□訴訟排除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
	□通知占用機關辦理撥用

□追收使用補償金

□訴訟排除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

	處

理

意

見
	移交方式
	□騰空移交   

□現狀移交（勾本項者應續勾填下列事項）

□屬私人占用，併申辦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國有土地處理。

□非屬私人占用，理由（請敘  明）

□其他，理由（請敘明）
	□騰空移交   

□現狀移交（勾本項者應續勾填下列事項）

□屬私人占用，併申辦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國有土地處理。

□非屬私人占用，理由（請敘  明）

□其他，理由（請敘明）
	□騰空移交   

□現狀移交（勾本項者應續勾填下列事項）

□屬私人占用，併申辦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國有土地處理。

□非屬私人占用，理由（請敘  明）

□其他，理由（請敘明）

	
	處理得款歸解方式

（地方政府免填）
	□解繳國庫

□撥還原管機關

□撥還        基金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
	□解繳國庫

□撥還原管機關

□撥還        基金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
	□解繳國庫

□撥還原管機關

□撥還        基金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

	備註 
	


附註：如已指定或登錄為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考古遺址、史蹟、文化景觀、自然地景、自然紀念物，應於備註欄敍明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